

《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
功能性机构意见（2024年版）》
修订情况

2012年我省出台第一份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政策（以下简称外资总部政策），并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21年完成了三轮修订，现行有效的外资总部政策将于今年年底到期。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保持我省外资总部政策的延续性以及我省外资政策的稳定、透明、可预期，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在征求省有关部门、各设区市商务局、部分外资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共同修订了新一期《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意见》。现将政策修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及过程
近期，上海等地相继出台新一轮外资总部鼓励政策，提出新的认定标准，浙江也出台了超常规的外资招引政策，这都给我省吸引外资总部落户带来更大压力。
[bookmark: _GoBack]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于今年年初着手开展外资总部政策修订工作，专程赴苏州开展政策调研，听取外资企业和基层商务部门的诉求和建议。9月初，在充分考虑各地需求以及吸收省级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意见（2024年版）（初稿）》。此后，就初稿内容征求15个省级相关部门意见，形成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意见（2024年版）（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方向
本轮修订的主要方向为：一是充分考虑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经营模式的调整和变化情况，优化总部企业认定标准；二是提高便利化措施的针对性；三是完善资金支持。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总则、定义、认定条件、便利化措施、资金支持、附则等6个方面（详见附件），其中：
总则方面，积极与《江苏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条例》相衔接，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招引、培育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建立外资总部集聚区，并对总部企业可享受的支持措施进行了总括。
定义方面，增加了跨国公司事业部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事业部功能性机构；并参照浙江省外资政策，对本政策适用范围进行进一步明确，提出实际控制人在中国境内的境外企业不享受本政策。
认定条件方面，强调申报企业必须符合我省产业发展导向，增加了跨国公司事业部地区总部和跨国公司事业部功能性机构认定标准，细化了非独立法人企业申报功能性机构的标准，明确了申报企业管理、服务或被授权管理及服务的企业中至少有1家为独立法人企业，允许失信行为已修复的企业申报。
便利化措施方面，通过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优化、新增了子女教育、贸易便利化、跨境结算及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的措施。
资金支持方面，考虑到企业运营状况，将一次性开办补助修改为运营补助，新增跨国公司事业部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支持标准，同时要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享受资金支持期间必须持续满足相关认定条件。
附则方面，规定申报企业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报的，1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三、主要内容
送审稿分为总则、定义、认定条件、便利化措施、资金支持、管理职责、附则等7章27条，主要包括：
总则主要包括：出台外资总部政策的目的、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招引、培育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建立外资总部集聚区等2条内容；
定义主要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事业部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跨国公司事业部功能性机构的定义以及政策适用范围等3条内容；
认定条件主要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事业部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跨国公司事业部功能性机构的具体认定条件等2条内容；
便利化措施主要包括：出入境、工作许可及居留、子女教育、贸易便利化、跨境结算及投融资便利化、税务服务等6条内容；
资金补助主要包括：运营补助标准、资格要求，以及增资扩能奖励，资金预算及监督管理等4条内容；
管理职责主要包括：相关部门职责分工、总部认定相关工作、建立省级外资总部企业培育库、设立总部经济集聚区、加强分类指导、支持各地区出台具体鼓励政策等6条内容；
附则主要包括：港澳台资企业参照执行、申报企业的材料真实性义务、商务厅负责解释具体问题、政策有效期等4条内容。

